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4年11月30日
府行救字第1040237365號
訴願人：何00    址：南投縣00鎮00路00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訴願人因禁止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登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4年9月3日投稅法字第10408020682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欠繳地價稅計新臺幣（以下同）154,206元（99年至103年期地價稅134,094元及滯納金20,112元），為確保稅捐債權，原處分機關遂依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1項規定，於104年9月3日以投稅法字第10408020681號函請交通部公路總局台中區監理所南投監理站（以下簡稱南投監理站）就訴願人所有車輛（車牌號碼：AGC-6998）予以禁止為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登記，並以同日期投稅法字第10408020682號函通知訴願人。訴願人不服，遂於104年10月5日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 1項規定：「納稅義務人欠繳應納稅捐者，稅捐稽徵機關得就納稅義務人相當於應繳稅捐數額之財產，通知有關機關，不得為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其為營利事業者，並得通知主管機關，限制其減資或註銷之登記。」財政部65年12月31日臺財稅第 38474號函釋：「稅捐稽徵法第24條規定，旨在稅捐之保全，故該條第1項所稱『納稅義務人欠繳應納稅捐者』一語，係指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繳納之稅捐，未於規定期限內繳納者之謂。」
二、本件訴願意旨略謂：訴願人所有坐落埔里鎮愛蘭段996-4地號土地原屬免徵地價稅土地，經南投縣政府稅務局埔里分局104.7.22投稅埔字第1041005291號函通知免徵地價稅原因消滅，補徵99至103年度地價稅合計154,206元，經本人104.8.10提起訴願在案。本人主張上開土地不具任何開發、使用價值，稽徵機關如認定其具價值應予課徵地價稅，即應就應稅土地實施保全措施，請求撤銷AGC-6998號車輛之禁止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之登記云云。
三、按稅捐稽徵法第24條為稅捐保全之規定，其第1項在防止納稅義務人規避稅捐執行，而就其財產不得為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以收釜底抽薪之效，凡納稅義務人依法應納之稅捐，未於規定期限內繳納者，即屬欠繳應納稅捐，稅捐稽徵機關自得就其相當於應繳稅捐數額之財產，通知有關機關，不得為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此乃稅捐稽徵之保全程序。卷查訴願人欠繳99年至103年地價稅含滯納金合計共154,206元，此有原處分機關欠稅查詢情形表影本附卷可稽，原處分機關於104年9月3日以投稅法字第10408
020682號函依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1項規定，通知南投監理站就訴願人所有車輛（車牌號碼：AGC-6998），不得為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登記，揆諸首揭規定及函釋意旨，洵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本件地價稅乃因其土地免徵原因消滅而補徵，該課稅處分已提訴願中，該土地已不具開發使用價值，應就該應稅土地實施保全措施云云，查稅捐保全程序，依上開規定及函釋意旨，僅逾期未繳稅款即得進行，不因原課稅處分是否提起行政救濟而影響，而債務人之財產係債權人債權之總擔保，債權人對於債務人之財產，有選擇執行之請求權，不得由債務人任意以某特定財產強供執行（司法院25年院字第1581號解釋意旨參照）本件訴願人之財產有系爭車輛及埔里鎮愛蘭段996之4地號土地（面積為4013.12平方公尺，公告現值為16,453,792元），此有全國財產稅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影本附卷可稽，本件稅款債權154,206元，原處分機關依據比例原則，裁量對訴願人侵害最小之保全手段，選擇以相當於應納稅捐之系爭車輛為禁止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之標的，其裁量權之行使並無不當，原處分應予維持。
五、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

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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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4年11月30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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